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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案 件 来 源
1、在行政检查中发现的；2、接举报、移送、上级交办的案件；3、其他途径发现的

简易程序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

依据，对个人处二百元以

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

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当

场作出处罚决定

调查并收集必要的证据，

口头告知当事人违法事

实、处罚理由和依据、享

有的权利与义务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和申辩并进行复核

填写《当场行政处

罚决定书》，并当

场交付当事人

告知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可以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收到复议决定后依

法提起行政诉讼

作出当场处罚决定

之起五日内，将《当

场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副本向所属执

法部门备案

备案归档

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限

内不履行义务的，依

法强制执行。对当事

人作出罚款处罚,经

催告当事人仍不履行

的，向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已经采取

扣押措施的，执法部

门可以将扣押的财物

依法拍卖抵缴罚款。 案件终结
制作《结案报告》，经执法部门负责人批准后予以

结案，将案件材料立卷归档，统一登记保存

普通程序
除简易程序外的行政处罚均应履行普通程序

立 案
交通执法人员应当填写《立案登记表》，同时附

上与案件相关材料，由执法部门负责人批准

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全面地收集证

据材料：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后，制作《现场笔录》 《询问笔录》 《勘验笔

录》 等执法文书

承办部门提出意见
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主要证据齐全的，制作《调

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处罚决定审核

审批
将《调查报告》、案卷报执法部门负责人审查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拟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的，执法人员应当制作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

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依法享

有陈述权、申辩权或者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制作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依法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应当在七日内依法将处罚决定书

送达。

不予立案的，将不予立案

的理由告知实名举报人,

作书面记录留存

1、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

取得，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2、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

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

扩大，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3、进行文字、音像记录。

（集体讨论）；构成违法行为、

但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制作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听取当事人意见
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

证据认真进行复核；当事人提

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

的，应当予以采纳，不予采纳

的，说明理由。

（符合条件的，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重大违法案件集体讨论）

听证
符合听证条件的，当事人自

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违法行为通知书》）之

日起五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

形式提出，进入听证程序。






